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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C37 版）
代理买卖证券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方面：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云投集团 - 0.71 0.00 5.69

云南省资管 - 0.77 - -
中行卢森堡 - - 0.15 0.08
中英保诚 - 0.39 4.24 7.81
中银人寿 - - 1.48 0.03
关联自然人 0.50 0.10 0.56 11.73

合计 0.50 1.97 6.43 25.34
占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手
续费及佣金收入比例 0.00% 0.00% 0.01% 0.03%

①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营业网点分布较为广泛，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设有 107 家

证券营业部，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部分关联方选择在公司
开立证券账户可以享受便捷的服务，公司与关联方合作系基于正常经营需要，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公司制订了《佣金及佣金模板管理办法》，要求各营业部综合考虑客户的

交易方式、交易量、交易频率、资产规模等因素，制定差异化佣金收取标准，具
体佣金收取标准由营业部与客户按照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品种 定价情况

股票、基金、投资基金

固定佣金标准为 0.30- 2.95‰， 以 0.05‰为步长， 共 54 种方式[GD
（0.30）- GD（2.95）]，其中 B 股交易最低佣金标准为 0.35‰；权证、
ETF、LOF 固定佣金标准为 0.20- 2.95‰，以 0.05‰为步长，共 56 种
方式[KGD（0.20）- KGD（2.95）]

债券 按照交易所公布的标准佣金费率设置
③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各期，按照股票、基金、债券类别对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分析如下：
2016 年：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关联方

非关联方
个人 机构 合计

股票成交额 10, 274.65 10, 142.95 20, 417.60 195, 227, 317.27
股票交易净佣金 11.36 8.25 19.61 82, 653.69
股票佣金率 0.111% 0.081% 0.096% 0.042%
基金成交额 343.85 13.99 357.84 59, 366, 652.76

基金交易净佣金 0.06 0.01 0.07 1, 170.51
基金佣金率 0.017% 0.0071% 0.020% 0.002%
债券成交额 6, 110.00 407, 888.17 413, 998.17 77, 771, 040.26

债券交易净佣金 0.18 5.34 5.52 1, 068.20
债券佣金率 0.003% 0.001% 0.001% 0.001%

注：佣金率 =交易净佣金 /成交额
2017 年：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关联方

非关联方
个人 机构 合计

股票成交额 845.78 4, 718.43 5, 564.21 156, 504, 511.26
股票交易净佣金 0.34 4.24 4.58 62, 342.57
股票佣金率 0.040% 0.090% 0.082% 0.040%
基金成交额 101.62 1, 482.06 1, 583.68 38, 653, 552.11

基金交易净佣金 0.01 1.48 1.49 517.70
基金佣金率 0.014% 0.100% 0.095% 0.001%
债券成交额 3, 140.20 2, 490.04 5, 630.24 121, 902, 315.24

债券交易净佣金 0.07 0.15 0.22 1, 475.29
债券佣金率 0.002% 0.006% 0.004% 0.001%

注：佣金率 =交易净佣金 /成交额
2018 年：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关联方

非关联方
个人 机构 合计

股票成交额 125.71 3, 759.50 3, 885.21 114, 446, 107.94
股票交易净佣金 0.05 1.10 1.14 44, 392.06
股票佣金率 0.036% 0.029% 0.029% 0.039%
基金成交额 41.20 - 41.20 5, 238, 007.49

基金交易净佣金 0.02 - 0.02 544.09
基金佣金率 0.039% - 0.039% 0.010%
债券成交额 2, 476.03 37, 327.50 39, 803.53 162, 520, 353.72

债券交易净佣金 0.04 0.77 0.81 1, 653.20
债券佣金率 0.002% 0.002% 0.002% 0.001%

注：佣金率 =交易净佣金 /成交额
2019 年 1-6 月：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关联方
非关联方

个人 机构 合计
股票成交额 848.32 - 848.32 85, 407, 622.64

股票交易净佣金 0.39 - 0.39 31, 508.93
股票佣金率 0.046% - 0.046% 0.037%
基金成交额 61.70 - 61.70 2, 860, 300.85

基金交易净佣金 0.04 - 0.04 411.97
基金佣金率 0.065% - 0.065% 0.014%
债券成交额 5, 545.80 - 5, 545.80 86, 999, 998.85

债券交易净佣金 0.07 - 0.07 945.72
债券佣金率 0.001% - 0.001% 0.001%

注：佣金率 =交易净佣金 /成交额
报告期内， 公司向上述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证券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及

佣金占比较低，不具有重要性。 2016 年至 2017 年，关联方代理买卖股票佣金
率高于非关联方，主要是由于近年我国证券行业经纪业务佣金率不断下降，关
联方客户开户时间普遍较早，协定的佣金率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关联方交易量
相对于非关联方较小，因此关联方股票佣金率高于非关联方，该差异具有合理
性；2018 年， 由于新开户客户的佣金率较低以及低佣金率的客户交易活跃度
的提高，关联方股票佣金率下降，已略低于非关联方股票佣金率；2019 年 1-6
月，关联方代理买卖股票佣金率高于非关联方，主要是由于开户时间较早、协
定佣金率水平较高的关联方客户交易活跃度提高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
方提供代理买卖股票服务的交易佣金率定价公允。

2016 年至 2018 年，关联方债券佣金率高于非关联方，主要是由于为维护
客户，公司为部分非关联方客户申请了佣金费率折扣，因此非关联方客户佣金
率低于关联方，该差异具有合理性；2019 年 1-6 月，关联方债券佣金率与非关
联方债券佣金率一致， 关联方债券佣金率较 2016 年至 2018 年有所下降，主
要是由于关联方客户开展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债券产品期限较短、 协定佣
金率水平较低所致。报告期内，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债券服务的交易佣
金率定价公允。

报告期内，关联方基金佣金率高于非关联方基金佣金率，主要由于非关联
方基金交易数据包含货币基金交易数据，提供该项服务不收取手续费及佣金，
从而拉低了基金佣金率平均水平，该差异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公司向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证券服务定价公允。
期货经纪业务收入方面：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银环球 1.35 0.02 - -

占期货经纪业务手续费
及佣金收入比例 0.10% 0.00% - -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期货经纪服务所收取的手续费及佣金金额
较小且占比较低，不具有重要性。

（2）向关联方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1）支付三方存管费
中国银行系公司三方存管合作银行之一，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其支付的三

方存管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银行 1, 016.67 1, 621.92 1, 490.57 1, 533.05

占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比例 8.13% 8.76% 6.62% 4.85%

①必要性及合理性
《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

在商业银行”，因此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均与国有大型银行、全国股份制商
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多类型银行存在资金存放的合作关系，公司与中国银
行合作系基于正常经营需要，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公司与中国银行执行的三方存管费率主要基于存管通道、 存管资金余额

等因素制定。
③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向三方存管合作银行支付的存管费率情况如下：
存管银行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银行 0.14% 0.14% 0.14% 0.14%
非关联方 0.09%- 0.20% 0.09%- 0.20% 0.09%- 0.20% 0.10%- 0.20%

中国银行（信用） 0.14% 0.14% 0.14% 0.14%
非关联方（信用） 0.10%- 0.20% 0.10%- 0.20% 0.10%- 0.20% 0.10%- 0.20%

报告期内，关联方存管费率水平与非关联方存管费率水平无明显差异，该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支付法人账户透支手续费
报告期各期，公司向中国银行支付法人账户透支手续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银行 - 111.76 - -

①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证券公司法人账户透支合同》，双方协商制

定价格：
A.隔夜透支按银行间市场隔夜 SHIBOR 加 150 基点计收，日间透支不再

另行计收费用；
B.按透支额度的 0.2%收取法人账户透支服务费。
②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中国银行授信额度内透支款项，交易条件均符合内部

交易叙做要求。公司与中国银行发生透支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该透支款
仅用于本公司日常经营中正常结算的临时性资金需要。

（3）出租证券交易席位
公司向关联方中银基金出租证券交易席位， 并按交易金额收取席位佣金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银基金 0.85 10.68 70.78 99.60

占席位租赁手续费及佣
金收入比例 0.02% 0.12% 0.99% 0.86%

1）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为证券公司，公司与优质企业客户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关联方作为

金融机构本身亦存在合理且必要的证券交易需求，公司向关联方中银基金出
租证券交易席位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的常规业务，具有合理性。

2）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中银基金收取的交易席位佣金参照市场标准定

价，根据公司与中银基金签署的《证券交易单元租用协议》，佣金率收取情况
分别为：

①股票类的席位佣金 = 买（卖）成交金额 1‰- 买（卖）经手费、证管费 -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按股票成交金额的十万分之三收取）；

②债券类（债券现券和债券回购）只计交易量，不计交易佣金，其经手费
和证管费由中银基金承担， 计提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从股票交易佣金中扣
除。

3）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出租证券交易席位服务收取的佣金率与

向非关联方提供该类服务收取的平均佣金率对比情况如下：
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银基金 0.10% 0.10% 0.10% 0.10%
非关联方平均佣金率 0.07% 0.07% 0.08% 0.08%

公司与中银基金上述席位租赁佣金的约定与公司向非关联方出租证券
交易席位的收取标准无重大差异，席位租赁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定价公允。

（4）代理销售金融产品
1）报告期各期，公司受关联方委托代理销售其金融产品，收取的代销金

融产品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银基金 5.39 1.71 1.85 1.90

占代销金融产品手续费
及佣金收入比例 0.58% 0.09% 0.09% 0.18%

①必要性及合理性
证券公司为基金公司代销金融产品在行业内是较为普遍的业务合作模

式，公司受中银基金委托代理销售其金融产品基于正常经营需要，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 公司为中银基金代销金融产品收取的收入主要包括申购费、

赎回费分成及客户维护费等。 根据公司与中银基金签署的《中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委托协议补充协议》， 约定主要的费用
收取标准为：

A.申购费：本公司在基金合同生效后销售而收取的申购手续费全额归本
公司；

B.赎回费：在本公司处办理赎回业务而收取的手续费的本公司获 50%；
C.客户维护费：年费率为 0.6‰。
③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销金融产品服务收取的佣金率与为非

关联方提供代销金融产品服务收取的平均佣金率对比情况如下：
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银基金 1.50% 1.50% 1.50% 1.50%
非关联方平均佣金率 1.50% 1.50% 1.50% 1.50%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代销金融产品服务与为非关联方提供代销金融产品
服务的收费标准无差异，代销金融产品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定价公允。

2）报告期各期，公司委托关联方中国银行代理销售其金融产品，支付的
产品销售服务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银行 12, 108.78 21, 403.76 15, 304.27 732.02

关联方代销金融产品服务费占当期
公司代销金融产品服务费比例 99.09% 95.54% 99.18% 82.25%

关联方代销金融产品服务费占当期
业务及管理费比例 15.75% 13.18% 9.45% 0.51%

①必要性和合理性
由于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具有天然的合作优势，商

业银行利用其营业网点广泛、客户资源丰富等优势为证券公司提供金融产品
代理销售业务在行业内是较为普遍的业务合作模式，本公司与中国银行就代
理销售金融产品开展合作均基于正常经营需求，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公司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销金融产品支付的佣金率与金融产品类型、规

模等因素相关，该佣金率经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协商确定。
③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公募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存在同时委托

关联方中国银行及非关联方代理销售的情况。同时委托关联方及非关联方代
理销售的金融产品主要为公募基金产品，其佣金率对比情况如下：

金融产品简称及代码
尾随佣金率

中国银行 非关联方

中银证券保本 1号（002601） 0.48%
首年 0.48%~0.84%，
满一年后 0.48%~0.

60%
中银证券健康产业混合（002938） 0.60% 0.60%~0.90%
中银证券瑞益混合（003980/ 003981） 0.24% 0.24%~0.30%
中银证券瑞享混合（004551/ 004552） 首年 0.36%，满一年后 0.24% 0.24%~0.30%
中银证券瑞丰混合（004883/ 004884） 首年 0.36%，满一年后 0.24% 0.24%~0.30%
中银证券现金管家（003316/ 003317） 首年 0.18%，满一年后 0.12% 0.12%~0.18%
中银证券安弘债券（004807/ 004808） 首年 0.36%，满一年后 0.24% 0.24%~0.30%
中银证券聚瑞混合（004913/ 004914） 首年 0.36%，满一年后 0.24% 0.24%~0.30%
中银证券祥瑞混合（004917/ 004918） 首年 0.36%，满一年后 0.24% 0.24%~0.30%
中银证券新能源混合（005571/ 005572） 首年 0.90%，满一年后 0.60% 0.60%~0.90%
中银证券安誉债券（004956/ 004957） 首年 0.36%，满一年后 0.24% 0.30%
中银证券价值精选混合（002601） 0.60% 0.60%- 0.90%
中银证券中高等级债券（004954） 首年 0.18%，满一年后 0.12% 0.12%- 0.15%

注：尾随佣金率来自各金融产品代销协议
公司委托关联方中国银行及非关联方代理销售相同金融产品而支付的

佣金率水平无重大差异，定价公允。
中国银行根据其代销金融产品的产品管理人资产规模、行业排名、市场

评级、业绩表现与中国银行其他业务合作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对产品管理人
进行评级，按评级结果将产品管理人分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不
同梯队客户维护费率略有不同。 公司位于第一梯队，中国银行收取公司的客
户维护费率与同梯队非关联方保持一致。

（5）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和支出
1）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收取的承销、保荐及财

务顾问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
方 项目

承销、保荐及财务顾问收入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
银行

2015年中盈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 - - 1.34
2016年中誉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 - - - 2.85
2016年中盈第三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 - - - 122.25

2017年中誉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 - - 2.41 -
2017年中誉第二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 - - 3.84 -
2017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本债 - - 235.85 -
2018年中盈第一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 - 92.64 - -

2018年中盈第二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 - 41.51 83.11 - -

2018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本债
（第一期） - 248.11 - -

2018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本债
（第二期） - 274.53 - -

2018年中誉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 - 1.45 - -
2018年中盈万家第一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资产支持证券 - 378.24 - -

2019年中盈万家第一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资产支持证券 465.85 - - -

2019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 181.60 - - -

财务顾问服务 139.62 - - -
中油
资本 增发承销服务 - - - 188.68

云投
集团

2016年公司债承销服务 - - - 1, 068.00
财务顾问服务 - 6.60 - -
2019年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期玉磨铁路及蔬菜园项目公司债券 254.48 - - -

中银
消费
金融

2016年中赢新易贷第一期个人消费贷款信
贷资产证券化 - - - 179.10

2016年中赢新易贷第二期个人消费贷款信
贷资产证券化 - - - 70.41

财务顾问服务 - - - 60.00
2017年中赢新易贷第一期个人消费贷款信
贷资产证券化 - - 69.89 -

中银
集团
投资

2018年公司债承销服务 - 28.30 - -

合计 1, 000.05 1, 112.98 311.99 1, 692.63
占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比例 10.31% 5.38% 0.72% 2.71%
注：2019年 1-6月，2018年中盈第二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项目承销收入为负，为本

公司向其他方支付的证券分销费用
①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为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作为证券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具有普遍

性，公司向关联方提供的投资银行业务基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具有合理
性。

②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收取的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参照市

场标准或招投标情况，并根据项目执行的工作量、实际募集规模、市场行情、
项目竞争情况及客户议价能力等多因素共同确定。

③公允性分析
投资银行业务关联交易定价主要取决于关联方对相关服务实际需求，公

司对客户开发及维护能力等因素。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及
财务顾问服务与向非关联方提供相关服务均按照公司投资银行收费相关制
度执行。

2）报告期各期，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而收取的服务费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 300.47 1, 995.54 1, 968.14 4, 178.75

中银亚洲 - - 993.61 3, 637.70 - 272.34
合计 300.47 1, 001.93 5, 605.84 3, 906.41

占业务及管理费比例 0.39% 0.62% 3.46% 2.73%
注：1、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而收取的服务费为关联方与本公司因投资银行业务合作而向

本公司收取的咨询服务费用，负数代表关联方向本公司支付的服务费

2、中银国际控股通过其子公司中银亚洲向本公司收取咨询服务费
①必要性和合理性
关联方与本公司因投资银行业务合作而向本公司收取的咨询服务费用

均系基于正常经营活动，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报告期内，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而收取的服务费根据投资银行

业务项目类型、实际募集规模、市场行情等因素经双方协商谈判后确定。
③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内，关联方中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银亚洲向本公司提供咨询

服务属于正常商业行为， 均经过市场化的谈判并根据项目实际募集规模、市
场行情确定收费标准；该项咨询服务费占业务及管理费比例较低，不具有重
要性。

（6）资产管理计划收入和支出
1）管理关联方为委托人的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各期，公司因管理关联方中国银行和云投集团作为委托人的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而向其收取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银行 12, 559.14 49, 602.06 46, 694.40 43, 399.19
云投集团 18.01 - - -
合计 12, 577.15 49, 602.06 46, 694.40 43, 399.19

占受托资产管理业务收入的
比例 57.89% 70.74% 72.07% 80.93%

公司因管理关联方中国银行作为委托人的资产管理计划而向其收取的
资产管理收入占受托资产管理业务收入的比重较高，主要系中国银行作为委
托人的资产管理计划的受托资金规模较大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因管理关联
方作为委托人的资产管理计划而向其收取的资产管理收入占受托资产管理
业务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趋势，非关联交易占比逐步提升。

报告期各期，公司管理关联方作为委托人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而向其收
取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主要来自于通道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通道型 10, 347.92 82.39% 38, 083.10 76.78% 32, 065.36 68.67% 31, 785.53 73.24%
主动型 2, 211.22 17.61% 11, 518.96 23.22% 14, 629.05 31.33% 11, 613.66 26.76%
合计 12, 559.14 100.00% 49, 602.06 100.00% 46, 694.40 100.00% 43, 399.19 100.00%

①必要性及合理性
证券公司为商业银行等机构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在行业内是较为普遍的

业务合作模式，本公司与关联方就资产管理业务开展合作基于公司的正常经
营活动，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②定价依据
公司接受关联方委托为其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管理费率参照行业同类业

务标准，并依据实际投资标的、主动管理水平等因素协商制定。
③公允性分析
A.通道型资产管理业务
剔除非关联方交易中个别由于资产管理计划投向为 QDII 产品而导致其

管理费明显出现偏离的资产管理计划，公司为关联方及非关联方提供服务收
取的管理费基本一致，定价公允。 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关联方 0.07% 0.08% 0.08% 0.08%

非关联方 0.10% 0.10% 0.08% 0.09%
注：由于个别 QDII项目的交易结构及投资标的与其他通道账户有较大差异，导致收费标准存在一

定差异，因而剔除
B.主动型资产管理业务
报告期各期，公司作为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向关联方及非关

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区间情况如下：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类型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主动型
关联方 0.05%- 0.15% 0.10%- 0.15% 0.10%- 0.15% 0.10%- 0.15%
非关联方 0.05%- 1.00% 0.05%- 1.00% 0.05%- 1.00% 0.10%- 1.00%

公司作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为非关联方提供该类服务收取的管
理费率区间完全涵盖了为关联方提供该类服务收取的管理费率区间。报告期
内，公司作为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向关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位于
向非关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区间下限，主要由于公司管理关联方的主动型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设立时间较早且规模较大所致。 具体分析如下：

a.设立时间因素
2013 年 7 月，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规范证券公司与银行合作开展定向

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证协发[2013]124 号），明确商业银行与证
券公司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禁止性要求、合作银行遴选标准、定向合同
规范性要求、内部管理机制、备案管理、执业检查等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商
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业内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管理费率受此影响而呈上升趋势。

报告期内， 公司管理关联方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主要在 2013 年
以前成立， 公司管理非关联方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主要在 2015 年以
后成立，因此，公司作为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向关联方收取的管
理费率位于向非关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区间下限。

b.管理规模因素
一般而言，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规模越大管理费率越低。报告期内，

公司管理关联方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平均年末受托资金规模高于公
司管理非关联方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平均年末受托资金规模。 因此，
公司作为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向关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位于向
非关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区间下限。

c.投资资产因素
公司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资产包括权益类、 固定收益类、混

合类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对应的管理费率一般
不同。 由于权益类和混合类的投资风险一般高于固定收益类，因此权益类和
混合类的管理费率相对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关联方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资产均为固
定收益类， 管理非关联方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资产包括权益类、
固定收益类、混合类等不同类型。 若剔除公司管理非关联方的权益类和混合
类的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报告期各期，公司作为主动型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管理人向关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位于向非关联方收取的管理费率区间
中部，具体情况如下：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类型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主动型
关联方 0.05%- 0.15% 0.10%- 0.15% 0.10%- 0.15% 0.10%- 0.15%
非关联方 0.05%- 0.30% 0.05%- 0.20% 0.05%- 0.20% 0.10%- 0.20%

C. 中国银行选择公司作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是出于商业角度考
虑

a. 中国银行委托公司及其他公司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率水
平相近

通道型资产管理业务方面，中国银行委托公司管理的通道型资产管理计
划管理费率与中国银行同时委托其他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管理的通道型资产
管理计划管理费率相近。

主动型资产管理业务方面，中国银行委托公司管理的主动型资产管理计
划管理费率在中国银行委托其他公司管理的主动型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率
区间内。中国银行委托公司管理的主动型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率上限低于中
国银行委托其他公司管理的主动型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率，主要由于公司与
中国银行开展相关业务合作时间较早，业务累计合作规模较大导致。

b.中国银行依据内部标准及程序选择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中国银行内部就选择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遴选制

度，须各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递交《合作机构调查问卷》，经打分后选择合格
机构，并于合作过程中对合作机构进行持续尽调及信息更新。 在此过程中公
司与其他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公平竞争。

综上所述，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为一对一个性化产品，即公司作为管理人
与单一委托人签订资产管理合同， 管理费率受委托人特定的资产管理规模、
签约时间、收益需求、投资范围、交易结构、管理模式等因素不同而有所差异，
由委托人与管理人协商确定管理费率。 因此，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服务收取的管理费率与为非关联方提供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服务收取
的管理费率相比无重大差异，定价公允。

2）关联方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报告期各期，本公司因关联方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而向其收取的手续

费及佣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苏州盛璟创新投资 90.78 165.63 318.57 -

昆山机器人 95.28 191.73 238.21 -
中誉赢嘉 98.25 196.50 196.50 -
中银保险 3.02 0.71 - -
中银金融 1.52 - - -
关联自然人 0.29 0.84 0.82 0.96

合计 289.14 555.40 754.10 0.96
占资产管理业务收入比例 0.90% 0.60% 0.88% 0.00%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该类服务收取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金额
占比较低，不具有重要性；关联交易费率水平与非关联方费率水平相比，无重
大差异，定价公允。

3）关联方托管费支出
报告期各期，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资产管理计划因关联方中国银行作

为托管人而向其支付的产品托管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中国红 - 黄山 16号第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 20.95
中国红 - 黄山 16号第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 22.60
中国红 - 黄山 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 32.25
中国红 - 中银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64.47 162.78
中国红 - 黄山 16号第六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 13.12
中国红债券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23.90 96.21
中国红 - 黄山 16号第七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 20.05
中国红 - 黄山 16号第四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 18.94
海河 8号资产管理计划 - - - 5.80
中国红 - 黄山 18 号第一百一十九期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 0.01 - -

中国红 - 黄山 18 号第一百二十期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0.00 - -

中国红“货币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0.17 - -
中建安装 2018第一期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6.76 - - -

合计 6.76 0.18 88.37 392.70
占业务及管理费支出比例 0.01% 0.00% 0.05% 0.27%

报告期内，向关联方支付的托管费占业务及管理费比例较低，不具有重
要性；关联方收取的托管费率与非关联方收取的托管费率相比，无重大差异，
定价公允。

（7）向关联方收取或支付利息、投资收益
1）向关联方收取利息收入、投资收益
①报告期内，公司购买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品，形成金融资产余额如下：
A.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云投集团 189.88 181.81 186.81
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余额比例 0.03% 0.03% 0.04%

B.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中国银行 34, 000.00 30, 000.00 103, 000.00
中银基金 9, 999.90 - 15, 100.58
合计 43, 999.90 30, 000.00 118, 100.58

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比例 10.65% 9.42% 21.06%

C.2019 年 6 月 30 日，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名称 2019年 6月 30 日
云投集团 189.24
中国银行 78, 300.87
中银基金 15, 939.85
合计 94, 429.96

占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比例 9.87%

②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关联方收取的利息收入、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方
名称

交易
类型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中国银
行

存 放 金 融
同业利息 6, 837.16 34.19% 12, 970.64 34.63% 19, 509.21 46.60% 19, 214.01 46.44%

债券收益 179.12 1.15% 599.94 2.13% 278.52 0.53% 173.47 0.30%
理 财 产 品
投资收益 774.66 4.98% 1, 001.07 3.55% 524.88 1.00% 412.41 0.72%

利率互换 17.18 0.11% 94.69 0.34% 9.19 0.02% 28.98 0.05%
中银基
金 基金收益 87.25 0.56% - - - - 707.14 1.24%

云投集
团 债券收益 3.05 0.02% 6.46 0.02% 6.46 0.01% - -

公司为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各项主营业
务需与多家商业银行等机构建立资金存放、债权投资等合作关系，公司与关
联方合作系基于正常经营需要，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A.在关联方存放资金收取利息、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将部分资金存放于中国银行，主要包括活期存款、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公司在关联方中国银行存放资金而收取的金融同业利息收入具
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类别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中银国际证券 6, 783.36 99.21% 12, 848.89 99.06% 19, 363.95 99.26% 19, 110.52 99.46%
中银国际期货 45.40 0.66% 81.76 0.63% 65.55 0.34% 60.79 0.32%
中银国际投资 6.52 0.10% 12.85 0.10% 70.35 0.36% 17.68 0.09%
中银创富 0.32 0.00% 2.11 0.02% 0.82 0.00% 0.53 0.00%

纳入合并范围的
结构化主体 1.57 0.02% 25.03 0.19% 8.54 0.04% 24.49 0.13%

合计 6, 837.16 100.00% 12, 970.64 100.00% 19, 509.21 100.00% 19, 214.01 100.00%

公司在关联方中国银行存放资金而收取的金融同业利息收入主要来自
于中银国际证券， 报告期各期， 占比分别为 99.46%、99.26%、99.06%和
99.21%。 按照资金性质分类，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自有资金 1, 074.36 15.84% 2, 409.47 18.75% 2, 976.14 15.37% 3, 220.24 16.85%
客户资金 5, 709.00 84.16% 10, 439.43 81.25% 16, 387.81 84.63% 15, 890.28 83.15%

合计 6, 783.36 100.00% 12, 848.89 100.00% 19, 363.95 100.00% 19, 110.52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在关联方中国银行存放资金而取得的金融同业利息收入
主要由存放的客户资金产生，该部分资金来源于公司证券经纪业务中的客户
资金，规模较大，因此产生了较高的利息收入。

a.定价依据
公司系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证券自营业务等各项业

务均与国有大型银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多类型银行存
在合作关系，公司与中国银行合作系基于正常经营需要，各类交易利率定价
主要采用询价、协商等通行机制，实际执行利率受资金水平、市场竞争情况等
因素影响。

b.公允性分析
i.同业活期存款
公司开立的中国银行资金账户因使用性质不同导致存款利率存在差异，

利率水平主要受资金存放规模、存放周期影响，通过询价、协商等通行机制确
定。报告期内，公司自有资金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利率为 0.72%-1.98%，存放在
非关联方的利率区间为 0.72%-2.50%； 客户资金存放在中国银行的利率为
1.75%-1.85%，存放在非关联方的利率为 1.62%-3.83%，若剔除存放在非关
联方的个别因偶然因素明显偏离的利率，公司客户资金存放在非关联方的利
率为 1.62%-2.00%。 公司在中国银行存放资金属于正常商业行为，具有公允
性。

ii.理财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的中国银行理财产品主要包括“中银日积月累”、“中

银策略 - 债券指数 1 号”等系列产品，公司取得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与非关联
方认购的同一产品相比不存在差异，具有公允性。

B.债券收益
a.定价依据
本公司购买关联方中国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14

中银 1C”和云投集团在交易所市场发行的公司债“16 云投 01”系投资行为，
债券票面利率基于市场化原则通过自主询价方式产生。

b.公允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的中国银行和云投集团发行的债券利率与非关联方

认购的同一产品相比不存在差异，具有公允性。
C.投资关联方设立的基金收取的投资收益
2016 年，公司购买关联方中银基金设立的基金产品“中银货币市场债券

投资基金”、“中银机构货币” 获得的收益率与第三方投资该类基金产品获得
的收益率相比无差异，定价公允。 2017 年，公司未发生上述关联交易。 2018
年，公司购买关联方中银基金设立的基金产品“中银稳汇短债 A”，该产品为
2018 年 12 月成立并公开发行的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公司获得的收益率与第
三方投资该类基金产品获得的收益率相比无差异， 定价公允。 2019 年 1-6
月，公司购买关联方中银基金设立的基金产品“中银稳汇短债 A”、“中银活期
宝货币”、“中银机构现金管理货币” 获得的收益率与第三方投资该类基金产
品获得的收益率相比无差异，定价公允。

D.与关联方开展利率互换业务获取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 公司与关联方中国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利率互换业

务，互换利率以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为参照基准，通过自主询价方式产生，定
价公允。

2）向关联方支付利息、投资收益
①报告期各期， 关联方与公司开展回购业务以及认购公司发行的债券，

形成相应的金融负债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联
方名
称

交易类型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
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中国
银行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39, 930.25 13.92% 29, 455.00 22.99% 68, 726.67 12.38% - -
应付债券 10, 218.02 0.83% 60, 000.00 5.45% - - - -

②报告期各期，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利息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关
联
方
名
称

交易类型

2019年 1- 6月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中
国
银
行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
息支出 158.24 4.89% 403.22 3.41% 145.79 0.60% - -

拆入资金利息支出 81.47 26.00% 116.73 1.63% 6.71 0.16% - -
应付债券利息支出 1, 368.70 5.46% 1, 878.15 4.75% - - - -

公司与关联方中国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买断式和质押式债券回
购业务，通过拆入资金、发行债券等方式向关联方中国银行借入资金并支付
利息等，均为公司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开展的正常融资行为；关联方中国银行
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亦为关联方正常投资行为。 上述业务均基于双
方正常经营需求，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A.债券回购支付利息
a.定价依据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1-6 月，公司与关联方中国银行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开展买断式和质押式债券回购业务系融资行为，债券回购利率以银行
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参照基准， 通过自主询价方式产生。
2016 年公司未发生上述关联交易。

b.公允性分析
公司与中国银行开展债券回购交易产生的利率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

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不存在明显差异，公司向中国银行支付的债券回购利息支
出具有公允性。

B.其他资金拆借支付利息
a.定价依据
其他资金拆借包括通过拆入资金、发行债券等方式向关联方中国银行借

入资金并支付利息，融资利率系依据市场资金供需水平、认购对象、融资期限
等条件共同确定。

b.公允性分析
i.拆入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向中国银行拆入短期资金并支

付相应利息，实际拆借利率如下：
（下转 C39版）


